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奧思集團有限公司 
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 

（股份代號：1161） 

 

ERNO LASZLO之分銷權 

 

根據本公司與Erno Laszlo Inc. 所簽訂之分銷合約之條款，本公司欣然宣佈Erno 

Laszlo於香港及澳門之獨家分銷權已續約，由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起續約七年。 

 

與此同時，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三年十月十六日解除Erno Laszlo於中華人民共和國

(「中國」)之分銷權。於解除當日，本公司並未於中國開展Erno Laszlo之分銷業

務，於當地之產品登記程序仍未有完成。 
 

  
承董事會命 

奧思集團有限公司 

執行董事 
余金水 

 

 

香港，二零一三年十月十六日 
 

 

於 本 公 告 日 期 ， 本 公 司 之 執 行 董 事 為 余 金 水 先 生 、 譚 次 生 先 生 、 余 麗 珠 女 士 及                
黎燕屏女士。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龍德教授，B.B.S.，太平紳士、黃鎮南先生，
太平紳士及黃志強博士。 


